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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籍與戶政法規概要》
甲、申論題部分：（50分）

一、隨著國際移民趨勢熱絡，移民議題漸受各國政府重視。然而，不同國家對於國籍持（擁）

有，有不同的見解；有些國家秉持「單一國籍」，有些國家允許「雙重國籍」存在。就「雙

重國籍」概念下，試論述擁有「雙重國籍」之「優點」為何？（25 分） 

答：
(一)雙重國籍之定義：

1.所謂國籍，即國民對國家的歸屬關係，係個人對國家發生權利義務的根據。就權利面觀之：個人具備

一定的條件，便可享有國籍。對於享有本國國籍的人民，國家即予以合法的保護。就義務面而言：個

人享有國籍，對於國家之一切法令，便有遵守的義務。在原則上，人人均應具有一個國籍。

2.根據1930年海牙國籍法公約，揭示國籍法之四大原則為：「國籍必有原則、國籍單一原則、國籍自由

原則、國籍主權原則」。其中「國籍單一」，即指原則上任一自然人以持（擁）有一個國籍為其本

國，其目的乃為避免國籍之積極衝突。

3.所謂雙重國籍，乃因各國的國籍立法不同，在實務上，可能會出現兩個或兩個以上國家，根據各自國

家的法律，同時都給予某一個人其國家的國籍，則該人就會持（擁）有雙重或多重國籍。

(二)「雙重國籍」之「優點」：

依題意，就「雙重國籍」概念下，擁有「雙重國籍」之「優點」，分述如下：

1.就承認「雙重國籍」之國家而言，可產生下列優點：

(1)增加移民社群與社會、經濟及政治之整合與緊密關係，由於高端人才的流動性強，國際關係逐漸轉

向商貿為重心，承認「雙重國籍」之政策，將帶來人員、物資和文化等方面交流的便利，並可以要

求其行使繳稅和財產證明的義務，總體而言本國仍能獲利，並推動了經濟的發展。

(2)可加速其海外公民的跨國活動，增加移民歸化的意願，一方面可保留原屬國之國籍，顯現移民真實

的多面向認同；可鼓勵更多的歸化者，相對的會提高更深一層的移民整合，增加為移出國進行遊說

之可能性。

(3)例如我國為獲上述優點，於民國105年12月修訂國籍法第九條規定為：「外國人符合下列情形之一

者，免提出喪失原有國籍證明：1.有殊勳於我國申請歸化應經行政院核准者。2.由中央目的事業主

管機關推薦科技、經濟、教育、文化、藝術、體育及其他領域之高級專業人才，有助中華民國利

益，並經內政部邀請社會公正人士及相關機關共同審核通過者。」即為因應此一潮流。

2.就持（擁）有「雙重國籍」之個人而言，可產生下列優點：

(1)雙重國籍的持有人比起單一國籍之人享有更多的權利。可以從兩國獲得利益，例如：工作許可、醫

療保健、教育、投票權、競選職位、文化多樣性和其他社會便利。

(2)享有更好的全球流動性，促進國際旅行活動。擁有雙重國籍可以免簽證前往更多個國家或地區，打

開世界，提供暢通無阻的全球旅行。

(3)獲得更好的生活品質，包括在較為先進的國家，享受免費醫療保健、高品質的教育、安全穩定的環

境，以及獲得好工作、投資房地產、更靈活的稅收籌畫和開展新業務的機會。

(4)發揮更廣泛的政治影響力，成為兩國雙重公民，可以在各該國之選舉中投票，並對兩個國家的未來

享有發言權。甚或根據每個國家或地區的法律，能有機會競選公職，參與兩個不同國家的政治。

(5)在不穩定的世界中或動盪內亂的國家，提供更好的安全保障，擁有第二本護照，意味著擁有另一張

試題評析

地方特考四等《國籍與戶政法規概要》命題範圍一向平均分佈，且均屬條文規定論述題型，得

分較為容易。第一題聚焦「雙重國籍之優點」，答題範圍包括有關國籍之學理分析，及雙重國

籍演進趨勢，至於題意聚焦之「雙重國籍優點」，並無通說一致之標準答案，應許考生各自發

揮各抒己見。惟若能引述我國「國籍法」近年有關放關雙重國籍之新制規定，應可獲加分效

益。

考點命中
1.《高點‧高上國籍與戶政法規概要講義》第三回，王肇基編撰，頁16。
2.《高點‧高上國籍與戶政法規概要講義》總複習第一回，王肇基編撰，頁62第一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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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往安全的門票，對於人身安全更有保障。 
 
二、戶籍登記事項有錯誤或脫漏時，後續依法應如何處理？如因申報資料錯誤所造成者，申請人

可提出相關文件證明向戶籍地戶政事務所申請。所稱之「相關文件證明」係包括那些，請加

以說明。（25 分） 

 
答： 
(一)戶籍登記事項有錯誤或脫漏時，後續之處理作法： 

1.依戶籍法第 22 條規定：「戶籍登記事項有錯誤或脫漏時，應為更正之登記。」所謂更正登記之意

義：即戶籍登記事項有錯誤或脫漏時，以予增刪改正而為正確記載之登記。所謂「錯誤」，乃戶籍上

的記載，自始即與事實不符。所謂「脫漏」，乃應行登記之事項，遺漏未登記。此種錯誤或脫漏，均

為辦理登記之所常見。但錯誤或脫漏之登記，其原登記內容，自始即與事實不符，足以影響人民權利

義務之配賦，故一經發覺，即應增刪改正，申請為更正之登記。如姓名、出生年月日、出生地等。 
2.更正登記之原因： 

(1)登記錯誤或脫漏之發生，有出於申請義務人之故意或過失者，屬於前者，自應通知申請義務人限期

前往戶政事務所更正。如係故意為不實之呈報時，除應為更正登記之申請外，並應依法予以處罰。 
(2)亦有出於戶籍人員之過失者，自應由原登記機關查對原申請書為之更正，無須申請義務人之申請，

以增加其義務之負擔。辦更正登記，主管戶政機關當可斟酌情形，命申請人提出相當之證明文件，

以定取捨。 
(二)如因申報資料錯誤所造成者，申請人可提出相關文件證明，向戶籍地戶政事務所申請更正。 

所稱之「相關文件證明」，依戶籍法施行細則第 16 條規定，包括： 
1.在臺灣地區初次登記戶籍或登記戶籍前之戶籍資料。 
2.政府機關核發並蓋有發證機關印信之原始國民身分證。 
3.各級學校、軍、警學校或各種訓練班、團、隊畢（肄）業證明文件。 
4.公、私立醫療機構或合格助產士出具之出生證明書。 
5.國防部或其所屬相關機關所發停、除役、退伍（令）證明書或兵籍資料證明書。 
6.涉及事證確認之法院確定裁判、檢察官不起訴處分書、緩起訴處分書，或國內公證人之公證書、認證

書等。 
7.其他機關（構）核發之足資證明文件。 

(三)至於戶籍登記事項錯誤或脫漏，若係因戶政事務所作業錯誤所致者，戶籍法施 行細則第15條規定則依

下列方式辦理，謹併此說明： 
1.現戶戶籍資料錯誤或脫漏，由現戶籍地戶政事務所查明更正，並通知當事人或原申請人。 
2.最後除戶戶籍資料錯誤或脫漏，由最後戶籍地戶政事務所查明更正，並通知當事人或原申請人。 
3.但非最後戶籍資料錯誤或脫漏者，由該資料錯誤地戶政事務所查明更正，並通知當事人或原申請人。 

試題評析 

本題為「戶籍法」標準考古題，民國105年高考三級戶政本科，即曾出過完全相同之命題。惟

因戶籍法及其施行細則，近年頗多增修，答題當應以最新之規範為依據，針對處理錯誤或脫漏

之「更正登記」相關規定，逐一說明即可。題意後段之「相關文件證明」，因涉及戶籍法其施

行細則第16條之細節規定，一般考生較易忽略，可能對本題得分有所影響，但求盡力發揮爭取

得分。 

考點命中 
1.《高點‧高上國籍與戶政法規概要講義》第一回，王肇基編撰，頁75。 
2.《高點‧高上國籍與戶政法規概要講義》總複習第一回，王肇基編撰，頁109第二題，相似度

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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乙、測驗題部分：（50分） 

 (A) 1 某棄嬰 A 在宜蘭被拾獲，外表為金髮藍眼之白種人，但生父生母均無可考，關於 A 之國籍應如何 

處理？ 

(A)A 依法取得中華民國國籍 

(B)應將 A 登記為無國籍 

(C)暫不為 A 之國籍登記，待其滿 20 歲時再決定是否申請歸化為中華民國國籍 

(D)請求聯合國難民署協助判斷 

(D) 2 外國人甲曾經勞動部許可在臺灣從事就業服務法第 46 條第 9 款之外籍看護工作 3 年，不幸發生職 

業災害後在臺灣治療 1 年，痊癒後於臺灣就讀大學 4 年，畢業後憑其語言專業，擔任補習及進修教

育法立案之短期補習班之專任教師 3 年。甲考慮申請歸化我國籍，有關其居留期間計算，下列敘述

何者正確？ 

(A)擔任看護工作之 3 年期間列入計算 

(B)職業災害之 1 年治療期間列入計算 

(C)大學就學之 4 年期間列入計算 

(D)擔任補習班專任教師之 3 期間列入計算 

(A) 3 16 歲甲男之母為外國國籍；父為中華民國國籍，但於甲 1 歲時不幸死亡。甲於國外出生、居住。依 

國籍法規定，下列敘述何者正確？ 

(A)為取得母親國國籍，甲男得申請喪失中華民國國籍 

(B)甲男得申請歸化 

(C)甲男非屬中華民國國籍 

(D)甲男提出喪失中華民國國籍之申請，因已年滿 15 歲、未免除服兵役義務且尚未服兵役，故內政

部不得許可其喪失國籍之申請 

(C) 4 有關外國人申請歸化時，依法得免附部分文件，下列敘述何者正確？ 

(A)為我國人之配偶，免附外僑居留證 

(B)未婚之成年子女，免附財力證明 

(C)在臺就業已取得外僑永久居留證者，免附財力證明 

(D)外國人出境未超過 3 個月者，免附警察刑事紀錄證明 

(D) 5 有關國籍法上外國人申請歸化其居留期間之計算，下列敘述何者錯誤？ 

(A)逾期居留期間，不列入計算 

(B)居留原因為喪失原國籍，尚未取得我國國籍，等待回復原國籍者，不列入計算 

(C)居留原因為以在臺灣地區就學之外國人為依親對象者，不列入計算 

(D)居留原因為經勞動部許可擔任經政府核准投資事業之主管，不列入計算 

(C) 6 甲經歸化獲得我國國籍，下列何者不是撤銷甲歸化許可之事由？ 

(A)甲申請歸化時變造財力證明以達法定標準 

(B)甲申請歸化係藉由與國人乙間通謀虛偽之收養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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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甲申請歸化後於 10 年內擔任民選地方公職人員 

(D)查得甲於歸化前之刑事案件紀錄 

(D) 7 下列申請喪失我國國籍者，內政部得予以許可？ 

(A)現任憲兵       (B)村長 

(C)應服而未服兵役之滿 16 歲男子   (D)為外國人之配偶 

(B) 8 依國籍法規定，具有外國籍之中華民國國民，得擔任下列何種工作？ 

(A)村里幹事       (B)公立大學校長 

(C)立法委員       (D)公立醫院主治醫師 

(D) 9 關於戶籍登記之敘述，下列何者錯誤？ 

(A)一人同時不得有二戶籍 

(B)戶籍登記，以戶為單位 

(C)戶籍登記包括依其他法律所為登記 

(D)現戶戶籍資料、除戶戶籍資料及戶籍登記申請書格式內容，應由法律定之 

(A) 10 依戶籍法規定，出生登記經催告仍不申請者，下列敘述何者錯誤？ 

(A)婚生子女，由申請人於戶政事務所抽籤決定依父姓或母姓登記 

(B)無依兒童，依監護人之姓登記 

(C)無依兒童，由戶政事務所主任代立名字 

(D)非婚生子女，依母姓登記 

(C) 11 下列結婚或離婚登記之申請，何者不得逕向任一戶政事務所為之？ 

(A)一方在國內現有戶籍，在國內結婚者 

(B)雙方在國內曾設戶籍，在國內離婚者 

(C)一方在國內曾設戶籍，在國外結婚者 

(D)雙方在國內未曾設戶籍，在國內離婚者 

(D) 12 有關申請親等關聯資料，下列敘述何者錯誤？ 

(A)得依人工生殖法第 15 條或第 29 條規定，查證親屬關係 

(B)得依人體器官移植條例第 8 條規定查證親屬關係 

(C)依國籍法第 2 條規定取得中華民國國籍，有查證父或母為中華民國國民之需求 

(D)辦理繼承登記有查證被繼承人之姻親關係之需求 

(B) 13 原有戶籍國民喪失國籍後，經許可回復我國國籍者，應辦理下列何種戶籍登記？ 

(A)初設戶籍登記      (B)遷入登記 

(C)回復戶籍登記      (D)出生地登記 

(C) 14 甲原設籍於新北市永和區，因工作因素搬遷到臺中市大里區居住，依戶籍法規定，甲應向那一戶 

政事務所辦理遷出登記？ 

(A)新北市永和戶政事務所    (B)新北市任一戶政事務所 

(C)臺中市大里區戶政事務所    (D)全國任一戶政事務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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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 15 依姓名條例規定，下列何種情形得申請改姓？ 

(A)結婚或離婚      (B)讀音或字義粗俗不雅 

(C)與經通緝有案之人犯姓名完全相同  (D)音譯過長 

(A) 16 依戶籍法規定，死亡資料通報機關（構）未履行其通報義務者，如何處置？ 

(A)公務員執行職務未依法通報者，由其服務機關懲處 

(B)醫療機構由衛生福利部處以罰鍰 

(C)檢察機關由法務部懲處 

(D)均由戶政事務所處以罰鍰 

(C) 17 甲為新加坡人，下列何者非屬姓名條例規定應取用中文姓名之情形？ 

(A)與中華民國國民結婚辦理戶籍登記  (B)申請歸化中華民國國籍 

(C)在臺應聘工作申請外僑居留證   (D)經我國國籍生父認領後，申請中華民國護照 

(D) 18 甲、乙、丙、丁四人均申請改名，何人之申請不應許可？ 

(A)甲 50 歲，10 年前以字義粗俗不雅改名，現又以同理由申請改名 

(B)乙 30 歲，6 年前以特殊原因改名，現以字義粗俗不雅申請改名 

(C)丙 21 歲，一周前因字義粗俗不雅改名，現又以同理由申請改名 

(D)丁 12 歲時以音譯過長改名，於 16 歲時以特殊原因申請改名 

(B) 19 關於申請更改姓名，下列敘述何者正確？ 

(A)因原名譯音過長或不正確而申請更改姓名者，以一次為限 

(B)因宗教因素出世或還俗，得申請更改姓名 

(C)因執行公務之必要，而更改姓名者，應於該公務結束後半年內，申請回復原姓名 

(D)與四親等以內直系尊親屬姓名完全相同者，得申請更改姓名 

(C) 20 依姓名條例規定，關於臺灣原住民姓名登記，下列敘述何者錯誤？ 

(A)已依漢人姓名登記者，得申請回復其傳統姓名 

(B)回復傳統姓名者，得申請回復原有漢人姓名 

(C)回復傳統姓名時，得以原有漢人姓名之羅馬拼音並列登記 

(D)回復原有漢人姓名時，得以傳統姓名之羅馬拼音並列登記 

(D) 21 有關婚後冠配偶姓之規定，下列敘述何者正確？ 

(A)得書面約定，刪除本姓用配偶之姓 

(B)得口頭約定，以其本姓冠以配偶之姓 

(C)離婚時經申請戶政機關許可後，得保留所冠配偶之姓 

(D)同一婚姻關係存續中申請回復本姓，以一次為限 

(B) 22 具有我國國籍之乙於 2022 年初，在菲律賓夜店痛毆日本人甲，甲於臺灣向乙起訴請求損害賠償， 

我國法院應如何適用法律？ 

(A)適用中華民國法     (B)適用菲律賓法 

(C)適用日本法      (D)重疊適用中華民國法及菲律賓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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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23 日本人甲男與我國人乙女在馬來西亞訂婚，二人在馬來西亞有共同住所，嗣甲在新加坡解除婚 

約，關於因婚約解除所生之損害賠償問題，我國法院應如何適用法律？ 

(A)適用馬來西亞法     (B)適用新加坡法 

(C)適用中華民國法     (D)適用日本法 

(C) 24 甲為美國人時，書立遺囑，指定其好友加拿大人乙為繼承人。多年後甲歸化為我國人，並與日本 

人丙女結婚，甲欲撤回遺囑，我國法院應適用何國法律？ 

(A)適用美國法      (B)適用加拿大法 

(C)適用我國法      (D)適用日本法 

(B) 25 依涉外民事法律適用法應適用當事人本國法，而當事人國籍消極衝突時，應適用何法？ 

(A)居所地法       (B)住所地法 

(C)習慣居所地法      (D)關係最切之國籍法 

 

高
點
‧
高
上 

【版權所有，重製必究！】



 111高點‧高上公職 ‧ 地方特考高分詳解  

 

 


